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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用外经贸企业融资专项资金
扩大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规模的通知
各市、县商务局（外经贸局）： 

为缓解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困难，探索风险补偿机制，经省政府批准，我省于2009年8月在省级外经贸资金中设立了3亿元外经贸企业融资风险专项资金（苏财企【2009】63号），委托中国银行江苏分行、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深圳发展银行南京分行等金融机构为具备条件的中小外经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为进一步发挥融资风险专项资金功能，扩大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规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融资风险资金使用情况
融资风险资金2009年9月正式运行，到11月底，已累计审批中小外经贸企业贷款户数126家，批准贷款10.8亿元；待审企业户数12家，待审金额1.24亿元。

　　经与省财政厅共同研究决定，省级外经贸企业融资风险专项资金规模2010年扩大到6亿元，受理银行扩大到五家，增加了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其中中行、工行在全省各市、县均有机构，其他三家股份制银行也具备服务全省的功能。

（二）进一步重视融资风险资金政策，主动与相关银行对接

　　融资风险专项资金试行风险补偿机制，调动银行积极性，为中小外经贸企业贷款降低门槛，控制利率，进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这一政策的亮点。请各地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认真学习掌握文件精神和内容，明确承办处室、承办人员，主动与融资风险资金贷款受理银行联系，共同宣传政策，落实政策，切实为中小外经贸企业提供良好服务。常州、南京、扬州、无锡、苏州、镇江等市在融资风险专项资金政策出台后，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联系，共同举办各种对接、推荐活动，已取得较好效果。

（三）积极推荐中小外经贸企业纳入融资风险专项资金试点名单

各地结合实际，对当地出口额5000万美元以下、有融资需求、基本面良好的企业进行调研走访，了解其需求情况，可向我厅重点推荐支持企业名单（户数不限）。我厅将主动向五家银行重点推荐，各地也可直接与当地受理银行联系。
融资风险专项资金办法出台，是我省服务中小外经贸企业的一大政策创新。各地商务（外经贸）主管部门要总结利用专项资金帮助企业缓解融资困难、渡过难关的成功经验，向我厅提出相关政策完善建议。有关情况请及时与厅财务处联系。
联 系 人： 蔡清华   何剑波
联系电话： 025-57710054   57710059
特此通知

省商务厅
二O一O年元月八日

附：             拟融资企业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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